附件5
2022年度省自然资源工程专业高级工程师
评审网络远程面试答辩工作方案

省直各单位、各市州职改办：
按照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部署要求，结合我省疫情防控实际，为确保自然资源工程专业高级工程师职称评审工作按时有序开展，切实保障参评人员及评审工作人员生命健康安全，现制定省自然资源工程专业高级工程师评审网络远程面试答辩工作方案。
1、 基本原则
网络远程面试答辩与线下现场面试答辩是具有同等效力的两种不同面试答辩形式，均应遵循《关于做好2022年度全省高级职称评审有关工作的通知》（湘人社函〔2022〕93号）等文件精神、职称评审面试答辩有关规定及相关保密纪律要求。
二、参加网络远程面试答辩人员范围
已按要求提交2022年度自然资源工程专业职称申报材料且复核通过、因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正在隔离或身处疫情中高风险地区的参评人员。
三、网络远程面试答辩形式及时间
（一）面试答辩形式
采用腾讯会议APP、微信等方式进行网络远程面试答辩，参评人员需配备具备视频功能的设备参加面试答辩。
（二）面试答辩时间及分组
1.正式面试答辩定于2022年11月11日14:00 -18:00进行，参评人员根据分组结果在指定时间参加面试。
2.模拟测试定于2022年11月11日12:00-14:00进行，请参评人员关注微信群（测试前创建）内通知。
四、申请网络远程面试答辩流程
（一）参评人员申请
参评人员填写《2022年度省自然资源工程专业高级工程师评审网络远程面试答辩申请表》（以下简称《申请表》，见附件），并提供涉疫相关材料。
（二）单位初审
参评人员所在工作单位在《申请表》“参评人员单位意见”栏中填写意见并签字盖章。（居家隔离的仅需提供健康码截图或社区、居民小区防疫通告）
（三）职改办审核
在2022年11月9日12:00前，参评人员向省自然资源工程专业职改办邮箱（360664550@qq.com）提交《申请表》（附涉疫相关材料）进行线上审核。
（四）参加网络远程面试答辩
审核通过的参评人员按照规定参加2022年度自然资源工程专业高级工程师职称评审网络远程面试答辩。
5、 组织面试答辩
（一）面试答辩前准备工作
省自然资源工程专业职改办成立网络远程面试答辩工作组（以下简称“工作组”），负责面试答辩过程中相关技术问题的及时处理，确保面试答辩顺利进行；负责网络远程面试答辩微信管理群的创建，确保参评人员及时入群，对参评人员进行编号管理，身份核实等相关工作。
（二）参评人员准备工作
1.面试答辩物品
（1）一般情况下参评人员需准备2部设备，一部设备用于面试（具备使用效果较好的摄像头、麦克风、扬声器；提前下载微信、QQ、腾讯会议APP等视频软件）。面试答辩全程须保证设备电量充足，准备好充电设备，以备电量不足时及时充电；须保证设备的充足存储空间，以确保面试答辩过程中不会因存储空间不足导致中断。面试答辩全程需将手机设备开启免打扰模式，避免电话、短信接入；电脑、手机等设备设置到非自动息屏、锁屏，并关闭移动设备录屏、音乐、闹钟、通知等可能影响面试答辩进程的应用程序。如因以上情况受到干扰，影响面试答辩效果，后果自负。
（2）参评人员需准备本人二代身份证原件，用于身份审核。
（3）面试答辩中可使用白纸、签字笔。
（4）参评人员若因封闭等特殊原因、使用2部设备存在困难的，可以申请使用1部设备进行面试答辩，但需要提前向网络远程面试答辩工作组申请。
2.面试答辩环境
（1）使用有线网络、WIFI、4G/5G等适宜网络条件，确保网速能充分满足视频传输要求。
（2）务必选择整洁安静、光线适宜、独立、可封闭的空间，并确保在应试过程中无其他人员进出。除面试答辩要求的设备和网络外，参评人员座位1.5米范围内不得存放任何书刊、报纸、资料、其他电子设备等。面试答辩期间视频背景必须是真实环境，不允许使用虚拟背景、更换视频背景。
3.参评人员应于2022年11月11日11:00-13:00在微信群里接龙报到，未报到者，取消面试资格。
4.报到后，要服从工作人员安排，同时保持手机畅通，确保特殊情况能迅速联系到本人。
5.根据工作人员的操作提示，逐一有序参加网络远程面试答辩。
（三）网络远程面试答辩过程管理
1.高评会组建单位的纪检部门对网络远程面试答辩全过程进行监督，具备条件的面试答辩人员可以邀请本单位纪检部门参与监督。
2.在工作人员的安排引导下，参评人员进入面试答辩会议，按要求360°环绕展示本人应试环境并出具身份证核实身份。
　　3.在规定时间内，参评人员按要求完成面试答辩过程。面试答辩全程不可关闭摄像头及音频。参评人员在面试答辩全程不可佩戴口罩、耳机，双手不可离开桌面主体区域，本人不可离开摄像头拍摄范围。
4.面试答辩期间如发生电脑故障或断网后无法恢复或连续出现视频黑屏、断网等无法显示应试环境等情况，本次面试答辩无效。坚持以人为本，上述情况经微信群管理员查证，在其他参评人员的网络远程面试答辩工作全部完成后，工作组再安排一次网络远程面试答辩。如仍因上述原因无法正常完成面试答辩，后果由参评人员自负。
5.网络远程面试答辩须由参评人员独立完成，参评人员不得以任何方式由他人提供考试信息帮助、使用未经允许的设备或资料等；参评人员在网络远程面试答辩过程中如有违纪行为，一经发现并查实，按相关规定处理。
网络远程面试答辩工作组联系人：
陈玲，联系电话：13319559878  QQ:360664550
微信号码：13319559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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